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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

推进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

事项改革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佛府办函〔2019〕6号）要求，“政府部门不再组织大中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改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或者委托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组织评审，强化建设单位质量主体责任”。为贯彻落实省、市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的要求，简化审批手续，大幅度压减审批时限，我局决定推进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事项改革，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事项由行政许可改为社会服务（事后备案）。

符合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范围的项目，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或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议，对项目初步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并形成有专家签名的审查意见。初步设计审查通过后，建设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到在项目所在地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建设单位应对备案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负责。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按照《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指引》（见附件）组织评审会议。

建设单位需按照文件规定如实组织申报，评审专家需要对初步设计方案严格把关。建设单位和评审专家不得弄虚作假，出具虚假评审意见。

五、设计单位应按照审查意见进行修改，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根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意见及专家组意见，对施工图是否落实初步设计审查批复意见进行审查。
六、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备案有效资料，1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备案的决定。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需加强对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项目的事后监管。

    七、本通知自2019年2月10日起执行。
附件：大中型建筑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指引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19年1月9日

  抄送：市行政服务中心，市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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